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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 6月 10日 

討論文件 

 

 

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

 

以合約條款聘用的中、小學教師 

  

目的 

本文件概述教育局向中、小學提供教學人員的安排，以及於不

同條款聘用下的教師現況。 

 

背景 

 

學校教師人手 

 

2. 在現行的政策及安排下，公營中、小學（官立、資助及按位津

貼學校）透過兩個主要途徑獲提供教師： 

 

(i) 按班級數目和班級與教師比例計算的常額教師編制；及 

(ii) 為配合特定政策目標的現金津貼。 

 

3.   核准編制內的正規教師是按照適用於中學、小學及特殊學校的相

關《資助則例》中訂明的條款及條件受聘，而官立學校的正規教師則按

《公務員事務規例》聘用。現金津貼所聘請的教師是配合特定政策目

標；有別於正規教師，他們是按照個別學校的合約條款聘用，並與大多

數僱員一樣，需要向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作出供款。我們鼓勵學校在聘任

這些合約教師時，按照正規教師的薪級表計算其薪酬，以及提供與正規

教師相若的假期福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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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聘請教師的現金津貼 

 

4. 目前，我們提供多項現金津貼，讓學校按特定需要聘請教師或

輔助人員（例如：教學助理），以及購買教育服務。現金津貼的例子如

下： 

 

(i) 「學校發展津貼」：旨在減輕教師的工作量，讓他們有更多空間

提升學與教的效能，並推行校本發展計劃，向學生提供優質教

育； 

 

(ii) 為普通學校而設的「學習支援津貼」：旨在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

的學生；及 

 

(iii) 「高中課程支援津貼」：旨在幫助學校推行高中課程。 

 

上述津貼為經常撥款，有關這些津貼的詳情，可參閱附件。 

 

現況 

 

靈活調配資源 

 

5. 每所學校均有其獨特的願景與使命，以及學校發展的需要及優

次。每所學校的首要責任是照顧學生的學習需要，從而拓展他們的潛

能，培育其共通能力、價值觀及態度。此外，學校也需要回應及切合社

會不斷變化的需求及期望。學校本身也需要日新求進，以及在資源調配

上具備一定的靈活性，才能適時應付多變的需求。現行的安排是在常額

教師編制以外提供現金津貼，讓學校可以靈活調配其人力資源，有助學

校推行教育措施及策略，最終為每一個學生提供優質教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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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教育局明白教師是學校重要的資產，維持穩定的教師團隊是提

供優質教育的其中一項成功因素。有見及此，我們向學校提供教師的政

策主要是透過常額教師編制；而向學校提供現金津貼，讓他們聘任教學

／輔助人員及購買服務，是因應特定政策目標的需要而向學校提供的額

外資源。 

 

教師受聘的情況 

 

7. 根據學校提供有關聘用教師的資料，在 2012/13學年，資助小學

及中學分別約有 14 800名及 19 300名正規教師。當中，約 5.7%的教師

是以有時限合約期的方式聘任。這些有時限合約期的教師都是正規教

師，可享有與一般正規教師相同的福利，例如向補助／資助學校公積金

作出供款。聘任有時限合約期教師的安排，是有助學校籌劃未來的發展

及靈活規劃高中課程的科目組合。 

 

8. 正如上文第二至第四段所述，公營學校可利用各項現金津貼和

其他經費（例如：「優質教育基金」，學校私人捐款等），自行增設職位，

聘任合約教師。根據學校填報的資料，於 2012/13學年，在 42 000名受

聘於公營學校的教師當中，以現金津貼聘請的教師約有 4 000名（小學

及中學各佔 1 500名及 2 500名)。教育局並沒有其聘用期或服務年資的

詳細資料。 

 

9. 在整體教學人員之中，有相當高百分比的現職教師屬編制內的

正規教師。我們認為現時正規教師及合約教師的比例適中，一方面能維

持教師團隊的穩定，另一方面亦能讓學校有一定的靈活性。 

 

合約教師的事業前景 

 

10. 教育局非常重視教師的專業發展，我們為教師提供不同類型的

專業培訓課程。這些培訓課程一般是供所有教師申請，包括以任何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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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任的教師。換言之，有時限合約期或以現金津貼聘任的合約教師與正

規教師一樣，均可報讀各類專業培訓課程。再者，當合約教師轉任常額

教席，其合約教師的教學經驗會獲認可。因此，在薪金評估方面，教師

在合約條款下累積的教學經驗，與在常額條款下累積的教學經驗是沒有

分別的。 

 

11.   大部分的現金津貼，例如上文第四段所述的「學校發展津貼」、「學

習支援津貼」及「高中課程支援津貼」均為經常撥款。因此，學校可以

有策略地計劃及調配這些資源，以配合學校中期及長期的發展需要，並

盡可能給予其合約教師較長的聘任期，藉此維持整體教師的士氣，有利

學生學習。 

 

12.     儘管上文第七段陳述學校因需要而以有時限合約期方式聘任正

規教師，教育局已發出通函，提醒學校以有時限合約期方式聘任正規教

師時，必須審慎評估學校的發展需要並具備切實的理由。我們亦透過溝

通平台向學校議會及辦學團體說明同樣的信息。此外，教育局一直監察

以有時限合約期方式聘任正規教師的學校，並採取合適的跟進行動。如

發現學校在缺乏合理解釋的情況下，持續地以有時限合約期方式聘任高

百分比的正規教師，或長期以有時限合約期方式聘任正規教師，教育局

便會介入。教育局會採取不同的措施，例如要求學校提交計劃和時間表

以糾正問題。 

 

總結 

 

13.     身處於多變及複雜的社會，學校面對不同持分者的需要及期

望，要具備敏銳的觸覺，並需靈活應付所有的挑戰及變化。有見及此，

我們實在有需要提供現金津貼，讓學校能靈活地調配小部分的教學人

員。這樣，學校可增聘額外的教師及／或輔助人員，或購買外間教育服

務，以應付他們的特定需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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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路向 

 

14.      教育局會繼續監察學校以有時限合約期方式聘任正規教師的

情況。在我們與學校管理人員的日常接觸中，亦會提醒學校良好人力資

源管理的重要性。我們亦會繼續檢視學校運用資源的情況，並適時向學

校提供合適的支援。 

 

 

 

教育局 

2013年 6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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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向學校提供可用聘任額外教師／輔助人員  

及／或購買外間教育服務的現金津貼  

 

註：由 2013/14 學年起，每所學校每年可獲得的津貼上限將提高至 150 萬元。 

現金津貼  目的及運用範疇  津貼額  

學校發展津貼  

（經常撥款） 

 

［適用於中小學］ 

 

僱用外間服務及／或增聘常額
編制外的教學人員 

在 2012/13 學年，24 班小學的津貼額約
60萬元，24班中學的津貼額約 50萬元。 

學習支援津貼 

（經常撥款） 

 

［適用於中小學］ 

聘任教師或教學助理、購買外間
專業服務及／或教材，幫助有特
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

 為每所學校首 1 至 6 名需要第三層
支援的學生，提供每年 12萬元基本
津貼 

 第 7 名及以後需要第三層支援的學
生，按每年每名 2 萬元津貼 

 需要第二層支援的學生，按每年每
名 1萬元津貼 

 每所學校每年可獲得的津貼上限為
100萬元註

 
 

 

在計算小學津貼額時，學業成績稍遜的
學生也會被視為需要第二層支援的學

生。 

 

高中課程支援津貼  

（經常撥款） 

 

［只適用於中學］ 

聘任教師或教學助理、僱用服務
及／或購置學與教資源，以協助
推行新高中課程 

每新高中班會獲發放相等於 0.1 名學位
教師的中點薪金的現金津貼。津貼提早
一年於 2008/09 發放，款額於 2008/09 至
2011/12四年過渡期內提高至每新高中班
可獲 0.15 名學位教師的中點薪金津貼
額。設有 15 班新高中班級的中學，在
2011/12 及 2012/13 學年所得津貼分別約
為 100萬及 70萬。 

 




